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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文件
长医高专学字〔2022〕11 号

关于印发《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关于文明班
级 十佳大学生 五四青年和优秀学生干部评

选表彰方案》的通知

现将《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文明班级 十佳大学生 五四

青年和优秀学生干部评选表彰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
2022 年 10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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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
关于文明班级 十佳大学生 五四青年和优秀

学生干部评选表彰方案

2021-2022 学年，学生工作全面落实《长春医学高等专科

学校“十四五”事业发展规划》，全力打造文明和谐医专，积

极营造充满朝气、积极进取、和谐民主的学生管理环境。在学

生中开展了以学风建设和行为养成为重点、以培养现代合格公

民为目标的素质教育、诚信教育、安全教育等系列活动，涌现

出一批先进集体和优秀个人。为表彰先进，树立典型，学校决

定对在本学年表现突出的学生集体和个人进行、评选表彰，制

定如下方案：

一、领导小组

组 长：高洪宇

副组长：张鹏飞、刘思雅

组 员：杨敬然、解蕙铭

徐晓玉、李 宏、董凤鸽、胡皓月、雷 明

刘盛男、刘雪菲

二、评选时间

2022 年 10 月 7日——2022 年 10 月 17 日

三、评选原则

评选要坚持“公平、公正、公开”和“好中选优”的原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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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选条件

（一）文明班级评选条件（2021 级班级）

1.文明班级评选的思想条件：

（1）班级同学积极要求进步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党

的各项方针政策，递交入党申请书占全班总人数百分之六十以

上；

（2）积极组织班级同学听形势报告，参加党课学习，出勤

率不低于百分之八十；

（3）班级每学期至少组织班级同学学习党的有关理论知识

和方针政策一至两次，出勤率不低于百分之八十；

（4）班级同学积极了解时事，关心国家大事，班级做好相

关宣传工作；

（5）班级党员与入党积极分子在各项活动中均起到模范带

头作用，充分体现了党员的先进性。

2.文明班级评选的学习条件：

（1）班级有浓厚的学习风气，同学之间互帮互助，你追我

赶，勤学好问，具有较强竞争意识；

（2）班级有一批学习上的带头人，能督促和带动其他同学

学习；

（3）班级成绩均衡，平均成绩不低于 80 分，无降级和退

学学生；

（4）班级同学严格遵守作息时间，在指定地点上自习，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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课累计低于 10 学时，迟到、早退累计少于 10 人次，晚自习出

勤率不低于百分之八十，自习纪律良好；

（5）尊师重教，课堂纪律良好，无打闹、玩游戏、打瞌睡、

看无关书籍等行为。

3.文明班级评选的其他条件

（1）日常管理

①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早操出勤率不低于百分之九十；

②积极完成学校分配的劳动任务，认真搞好本班卫生和教

室卫生，班级教室被评为卫生先进教室；

③按规定携带学生证。

（2）课外活动

①班级每学期组织一至两次集体活动，参加活动人数达到

全班总人数百分之八十以上；

②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科技文化体育活动，并在相应

活动中取得较好成绩；

③积极承办或协助学校各部门开展相应工作，并具有良好

效果和具体记录；

④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大型活动（出勤率不低于百分

之九十）且纪律、秩序良好；

⑤班级同学踊跃参加社会实践活动，收到良好效果，有典

型事例。

（3）集体风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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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班级同学团结一致，集体荣誉感强，在学校具有一定感

召力；

②班级集体有上进心，能为班级同学的成才提供、创造一

个较好的环境。

（4）有以下现象的班级，取消评定“文明班级”资格：

①发生考试作弊的班级；

②出现打架斗殴的班级；

③出现安全责任事故的班级；

④优秀寝室比例低于百分之三十的班级；

⑤其他违纪现象。

⑥劳动活动评价良好以下。

（二）十佳大学生评选条件（2020 级学生）

1.基本条件

（1）努力学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和“三

个代表”重要思想，热爱祖国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，思想进步，

志存高远、团结友爱、关心集体；

（2）模范遵守大学生行为准则和学校学生管理规定，尊敬

师长，诚实守信，道德品质好；

（3）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勤奋刻苦，成绩优良，积

极参加素质拓展教育活动，具有较好的文化素养和实践创新能

力；

（4）积极参加社会实践、青年志愿者服务及其他公益活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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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在活动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；

（5）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。

2.具体条件

（1）注重培养和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与能力，在德、智、体、

美、劳等方面全面发展；

（2）积极参加校、系组织的各项活动，能出色地完成所承

担的社会工作，在同学中有较高感召力，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

感和集体荣誉感；

（3）学习成绩优秀，参评学年内综合素质评定成绩均优秀，

在校期间曾获得一次一等或两次二等优秀学生奖学金；

（4）创新意识强，注重均衡发展，在某方面有突出表现并

取得过突出成绩，曾受到校级以上表彰；

（5）各学期无补考、无违纪。

（三）五四青年奖评选条件（2020 级学生）

1.模范遵守《学生管理制度》，参评学年内综合素质评定

成绩均优秀；

2.在共青团工作中成绩突出，在同学中威信较高；

3.学习平均成绩在 85分以上或获得过优秀学生奖学金；

4.体育成绩在良好以上；

5.受到过任何纪律处分的不能参与本奖项的评比。

（四）优秀学生干部评选条件（2020 级学生）

1.模范遵守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和校规校纪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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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评学年内综合素质评定成绩均优秀；

2.热爱本职工作，热心为同学服务，在同学中有较高的威

信；

3.有较强的组织管理能力，工作积极主动，工作业绩突出；

4.坚持原则，办事公道，谦虚谨慎，以身作则，处处起模

范带头作用；

5.学习平均成绩在 75 分以上，单科成绩无不及格，体育成

绩在良好以上；

6.受到过任何纪律处分的不能参与本奖项的评比。

五、评选表彰程序

（一）各院部要严格按照评选方案及评比条件进行布置；

班级组织申报。

（二）各院部学生工作办公室根据评选的条件，对申报集

体和个人进行严格审核和公示，于 10 月 14 日 16:00 前将汇总

表及事迹材料（第三人称 1000-1500 字）附个人成绩单（辅导

员签字或学办盖章）交至学生处。

（三）学生处审核后进行公示，最后确定表彰集体和个人，

上报学校，对于在审核中弄虚作假者，学校将严肃追究相关责

任人责任。

附件： 1.奖项名额与比例划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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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2022 年文明班级汇总表

3.2022年十佳大学生、五四青年奖、优秀学生干部汇总表

4.公示（模板）

长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22年10月10日印发


